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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 

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技术指南   发电设施 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编制说明 
 

为规范企业温室气体排放的核查工作，我部组织编制了《企业

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技术指南 发电设施》（以下简称《核查技术指

南》），编制情况说明如下。 

一、编制的必要性及主要原则 

现有的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（试行）》属于通用

指南，规定了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核查流程、原则以及通用核查方法

和要点，未结合发电企业的生产特点。针对上述问题，有必要针对

性地给出发电行业具体参数的核查方法和要点，在通用核查指南的

基础上出台行业核查技术指南，进而切实提高核查工作质量，统一

核查人员对核算指南的理解，提升核查人员的核查技能。文件的主

要编制原则如下。 

一是以提升核查数据质量为目标，帮助核查机构提高核查数据

质量。二是与核算指南规定的核算和报告内容相对应,《核算指

南》规定之外的内容不作为核查对象，不增加核查机构和排放单位

的负担。三是具有可操作性、规范性，切实提高核查工作效率，尽

量消除不同核查机构对核算指南理解不统一、尺度掌握不统一等问

题。四是突出重点、分类要求。对燃煤消耗量、供热量等影响排放

量和配额分配的关键参数给出明确、详细的核查方法和步骤，对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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炉型号、汽轮机压力参数等其他相关参数的核查要求适当简化。尽

量列出核查参数的所有要点和方法，但做出分类要求，对必须核查

的要点和方法标注星号*，其他内容核查人员可根据文件评审的结

果、重点排放单位的实际情况或经验判断，确定查、问、看、验的

具体内容以及详细程度。 

二、编制过程 

2022 年 4 月来，生态环境部组织成立编制工作组，初步明确了

编制工作思路、基本框架。2022 年 5 月，编制组形成《核查技术指

南》初稿，并非正式征求了广东、山东、北京、山西、河南等地方

生态环境主管部门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、有关电力企业的意见，

并根据意见作进一步修改完善。2022 年 6 月，组织有关核查机构根

据《核查技术指南》初稿对 13 家发电企业（含自备电厂 4 家）开

展试核查，就现场核查需要的人日数、现场核查遇到的问题、核查

技术指南的可操作性等进行核查测试。编制组对收到的意见建议进

行了认真研究并作出书面反馈，合理意见建议均已采纳。 

三、主要内容 

《核查技术指南》由正文和附录组成。正文包括七个部分，分

别为适用范围、术语与定义、核查原则和依据、核查程序、核查内

容和要点、核查复核、信息公开，附件包括核查工作流程图、核查

报告模板和技术服务机构信息公开表。 

第一部分“适用范围”，明确本文件适用于指导核查机构的核

查人员针对发电设施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和相关数据开展核查工作。 

第二部分“术语与定义”，对相关术语进行了定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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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“核查原则和依据”，明确了主要依据为《企业温室

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（试行）》和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

与报告指南  发电设施》。 

第四部分“核查程序”，规定了核查机构的核查工作流程。 

第五部分“核查内容和要点”，明确了核查机构应对发电设施

所在的重点排放单位基本情况、核算边界、核算方法、核算数据、

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以及数据质量控制计划及执行以及其他内容进

行核查，并分别给出了核查要点和方法。针对核算边界和关键核算

数据，列举查、问、看、验四种具体的核查方法，并且给出了合理

取值范围或经验判断以及核查时的注意事项。 

第六部分“核查复核”，明确了核查复核的程序和方式。 

第七部分“信息公开”，明确了需要公开的信息及要求。 

附录 1“核查工作流程图”，通过流程图的方式对核查程序和

流程进行了补充说明。 

附录 2“核查报告模板”，明确了核查报告的模板，方便核查

人员按照统一的格式编写发电设施的核查报告。 

附录 3“技术服务机构信息公开表”，明确了技术服务机构需

要公开的具体信息和内容。 

四、需要说明的问题 

（一）本文件和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（试行）》

的关系 

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（试行）》属于通用核查指

南，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核查，其中规定了核查流程以



4 

及通用核查方法和要点，但并未给出某个具体参数的核查方法和要

点。本核查技术指南仅适用于发电设施的核查，列出了 18 个关键

参数和信息的核查要点和核查方法。 

（二）本文件和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  

发电设施》的关系 

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发电设施》用于指

导重点排放单位核算和报告发电设施相关排放数据和信息，本文件

用于指导核查机构对重点排放单位核算和报告发电设施相关排放数

据和信息开展核查。核查技术指南的规定与《核算指南》规定的核

算和报告内容相对应，《核算指南》规定之外的内容不作为核查的

对象，但根据实际情况可作为交叉核对的内容。 

（三）重要问题的考虑 

1.关于数据质量控制计划在核查中的作用 

本核查技术指南在对各参数的核查要求中，强调应首先查阅

《数据质量控制计划》对具体参数的数据获取方式的要求，再针对

不同的数据获取方式，确定相应的核查步骤和方法。如关于燃煤消

耗量的核查，核查技术指南明确：核查组首先查阅《数据质量控制

计划》，确认燃煤消耗量数据获取方式为入炉煤还是入厂煤，然后

再针对不同的数据获取方式，规定相应的核查步骤、内容和方法。

本核查技术指南强化了数据质量控制计划的作用，一方面可有效提

高核查效率，另一方面也有可有效促使排放单位建立和运行内部数

据质量控制。 

2.关于元素碳含量检测的核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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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素碳含量是影响排放量的关键参数，燃煤的采样、制样、化

验任一环节都可能对元素碳含量产生重要影响。核算指南明确了采

样、制样、化验需遵循的标准和要求，核查机构要核查和判断排放

单位的采样、制样、化验是否符合相关标准和要求。而目前核查机

构普遍缺少采样、制样、化验相关知识和经验，进而增加了核查的

难度和风险。为降低核查难度和风险，提高排放单位的采样、制

样、化验的规范性，本核查技术指南细化了对煤的采样、制样、化

验的核查要求，规定了核查组通过查、看、问、验对燃煤采制化规

范性核查的具体方法和步骤。 

3.关于计量器具核查要求 

根据核查实践以及调研过程中的反馈意见，排放单位“计量器

具不合格、计量器具未定期校准维护”的情况较为常见，核查机构

遇到该问题的处理方法普遍存在尺度不统一的情况。原因是《企业

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（试行）》对该问题只进行了原则性的

要求，未给出具体的处理方法。对此，为统一核查标准和口径，促

进排放单位对计量器具的维护管理，本核查技术指南参考了 CDM 项

目关于监测的要求，规定了具体的处理方法。 


